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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强社区居民委员会印章使用管理丁的

意 见

为进一步深化社区建设,推进基层民主自治,加强社区居

民委员会的规范管理,切实维护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合法权益 ,

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》和国家、省有

关规定,结合我市实际,现就进一步加强社区居民委员会 (以

下简称社区居委会 )印章使用管理工作提出如下意见。

一、印章管理原则

社区居委会印章是社区居民民主自治权力的标志之一,在

办理社区社会事务和公益事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。要坚持
“
依

法自治、分级负责、审批用印
”

的原则,做好社区居委会印章



使用管理工作。

二、印章使用范围

社区居委会印章主要用于日常工作及为辖区居民出具相关

证明。

(一 )社区居委会工作用印范围

1、 社区居委会主持召开的居民会议决议 ;

2、 以社区居委会名义上报的各种公文、材料等;

3、 居务公开栏内定期公布的政务、事务、财务等公开内容 ;

4、 向社区居民发放的通知、告示、宣传材料等;

5、 社区居委会的统计报表和档案;

6、 社区共建活动和资源共享等协议;

7、 其他依法应使用印章的事项。

(二 )社区居委会为辖区居民出具证明用印范围

1、 根据辖区居民的需要,社区居委会确实能够证实的情况;

2、 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由社区居委会出具证明或盖章的事项;

3、 居民要求社区居委会出具相关证明时,必须提交户口簿

和本人身份证等合法有效证件,并为社区居委会提供关于需要

证明事项的有关信息。

三、印章使用制度

(一 )明确制发机关。社区居委会印章一律由所属街道 (乡

镇 )负 责制发。刻制社区居委会印章,由街道 (乡 镇 )凭县 (市
)

区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社区居委会的文件到指定的厂家刻制。社



区居委会印章丢失,应及时向制发机关报告并申请补发。

(二 )实行专人保管。社区居委会印章由社区居委会会议

研究确定的社区居委会成员保管,社 区居委会主任原则上不直

接保管印章。社区居委会印章要固定存放,不得随意摆放或出

借,无特殊情况未经批准不得带离办公室。

(三 )严格审批程序。社区居委会印章使用,由 社区居委会

主任审批。凡涉及重大问题需经公示或由居民会议表决的,应

待公示结束或表决通过后盖章。如违反程序,印章管理人员有

权阻止或拒绝盖章。

(四 )建立备案制度。印章使用情况应在用印专用登记簿

上登记。登记内容包括用印时间、用印内容、用印份数、签批

领导、经办人员等。用印登记册年终归档以各查考。

(五 )确保规范管理。社区居委会要加强对印章的日常管

理。不得在空白的信笺、表格及其他纸张上盖章。用印人员对

所盖印章的文书内容必须认真审阅,确保内容真实有效。印章

更换时,原 印章应上交制发机关,不得弃置。使用已作废的印

章按私刻公章行为处理。     .
四、加强监督管理

(一 )加强管理指导。各县 (市 )区 、街道 (乡 镇 )要加

强对社区居委会用印的指导和管理。要定期检查印章使用情况 ,

发现问题及时纠正。社区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结束后,上一届

社区居委会应在 10日 内向新一届社区居委会移交印章,确保新



一届社区居委会正常开展工作。移交工作由街道 (乡 镇 )主持。

拒不移交印章的,由街道 (乡 镇 )负 责追缴,并追究相关责任

人的责任。

(二 )完善民主监督。社区居委会要进一步健全印章使用

审批、登记、备案制度,并经社区居民会议讨论通过,纳入居

民公约,实行民主管理。社区居委会定期向居民会议通报印章

使用情况,实行民主监督。

(三 )实行责任追究。凡违反印章管理制度、私盖公章或

利用公章舞弊者,一经发现依法严肃处理。因用印不当造成不

良影响或经济损失的,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;构成违法犯罪

的,依法追究责任人的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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